
 联 合 国   A/64/786

 

大  会  
Distr.: General 
21 May 2010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10-37204 (C)    250510    250510 
*1037204*  

 

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 

预防武装冲突 

 
 

  2010 年 5 月 19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

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

国——元首就吉尔吉斯共和国局势发表的声明(见附件)；声明是 2010 年 5 月 8

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非正式首脑会议予以通过的。 

 请将声明作为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13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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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 月 19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元首就吉尔吉斯共和国局势发表的声明 
 
 

 我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元首，对今年 4 月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发生的、

导致政权以不符合宪法的方式发生更迭的事件感到不安。我们认为上述事件属于

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内部事务，对由此产生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深表遗憾并致以

慰问。 

 我们对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指出，必须以和平方式，尽快让国家社会、政治生

活重返法律轨道并实现正常化，取缔暴力行为，恢复法律秩序，保障吉尔吉斯共

和国境内的人权和人的自由、以及权力机构的合法化。 

 我们认为必须向吉尔吉斯共和国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援助，以便尽

快实现该国形势的稳定。我们声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已准备好提供此种

协助；我们声明对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开展建设性合作很感兴趣。 

 我们强调这样的战略方针，即：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在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全面发展同盟合作关系。 

 

2010 年 5 月 8 日，莫斯科 

 

 


